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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法概要(第4版)》作者以清晰、准确的语言.重点对艺术家的权利和义务、收藏者的权利和
义务、艺术品的国际流转以及与博物馆管理有关的法律事务作了精辟论述。
读者对象：法律工作者、艺术家、艺术商、艺术品收藏者以及博物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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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拍卖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州规定拍卖行和拍卖人开业须领取执照。
有关领取执照的规定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使用欺诈性拍卖手段，同时也是为了增加税收，防止利用拍卖
销售赃物。
但有时，在确定什么是拍卖以颁发执照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在夏威夷珠宝商协会诉艺术品公司一案中（1970年），被告坚持说，虽然其所举办的交易会是
以竞价方式进行的，但并不是拍卖。
因为被告以资金作担保，给予买方在30天内不论何种原因均可退货的权利。
这种交易方式，被告坚持说，与《统一商法典》中有关拍卖的定义不符。
该法典中规定，由拍卖方式所进行的交易，在拍卖人击槌宣布成交时便告完成。
法院认为，这个差别无关紧要。
由于所有其他拍卖的特征均已具备，所以为期30天的担保只不过是向拍定人提供了一个退回货物取回
资金的选择权，或者说，是在货物售出后的30天内，被告继续提供一个更换所购之物的机会。
因此，被告在取得执照之前，不得继续进行拍卖活动。
大多数州也在试图制定有关拍卖的法规。
特别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的两个问题是，有关底价的概念和撤回拍卖货品或撤回报价的程序。
底价的概念首先在英国产生，是为了对付“非法团伙”而提出来的。
底价是一个起始价，按惯例由拍卖人加以保密，应买人所出价必须达到这个起始价，拍卖品才能真正
出售。
《统一商法典》第2-328条明文规定，除非另有明确的说明，所有的拍卖都将被视为是有底价的。
在有底价拍卖中，只要拍卖人尚未宣布成交，出卖人就可随时撤回拍卖品。
例如，当出卖人所指定的最低价，也就是底价无人应买时，便可撤回拍卖品。
另一方面，在无底价拍卖中，欲购者所出任何报价，均为接受拍卖人所拍卖之货物的表示。
因此，《统一商法典》第2-328条规定，除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人出价，否则拍卖人在无底价拍卖中
不能将货物撤回。
此外，一般来说。
在无底价拍卖中，拍卖行不能采用最低利润保障法。
在皮奇福德牧场公司诉巴尔TL公司一案中（1980年），怀俄明州最高法院指出，利润保障法实际上是
剥夺了最高出价人的应买权，在无底价拍卖中，违反了出卖人无条件向最高出价人出售货物的原意。
当然，无论是有底价拍卖还是无底价拍卖，应买人在拍卖人击槌前随时都可撤回自己的出价。
底价保密制的支持者认为，这个制度可保护出卖人，使之免遭抵制和诸如“团伙”等互相勾结的应买
活动。
，但也有人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底价公开。
纽约市现在规定，在拍卖中若有底价，拍卖行应告知应买人，但无需公布底价数额。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公布所有权的问题。
按惯例，拍卖人和拍卖行只是卖方的代理人，但拍卖行也可能会拥有部分拍卖品。
如拍卖行因此被视为出卖人，而在有底价拍卖中又未公布这一情况，那么看来该拍卖行就违反了《统
一商法典》第2-328条（4）款之规定。
该款规定，只有在通知了其他应买人卖方保留应买权之后，卖方才能参与对自己货物的应买。
如拍卖人因应买人所出价未达到预定底价而从拍卖台上撤回拍卖品，该行为即视为拍卖行出价收回了
自己的财产。
1974年有人曾试图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公布所有权，以防止出现这类情况，但未获成功。
拍卖行反对这种规定，认为这种规定具有歧视性，有利于艺术商而不利于拍卖行，因为那些不愿透露
自己身份的出卖人更愿意通过艺术商而不是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其财产。
显然是为了阻止制定其他约束性法规，一些拍卖行，如索斯比.巾白克·伯尼特公司，最终采用了这样
一种方法，即公布哪些拍卖品为拍卖行所有，哪些拍卖品是根据保障最低价格的协议而代售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法概要>>

不过在1987年，拍卖法规还是做了修订以适应现在的情况。
《纽约市行政法典》（第20编第2章第3条）规定，拍卖行应公布对某件拍卖品是否有利害关系以及该
物品是否有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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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法概要(第4版)》为知识产权经典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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